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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９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纪金树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

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价格为７．０３元 ／ 股，授予２０５名激励对象
３６８．３０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２－０５２）。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表决结果：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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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监事会于２０２２年４

月２８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
事３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３人。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怀国先生主持召开，全体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提出了如下审核意见：
１、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相关规定；
２、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所包

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３、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

励计划》”）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不存在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
件。

《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满足，监事会同意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为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２０５名激励对象授予３６８．３０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７．０３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２－０５２）。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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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
度（％）

营业收入 ４８４，００４，０４６．４７ １０９．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０，２６６，６３１．１０ ３８６．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１１８，６３７，４５８．７７ ６５０．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６，３９８，３１０．５９ ２２２．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３６ ４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０．３６ ４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７８ 增加５．３２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５３０，０８３，６２５．９９ ２，３３３，５５１，１４２．０３ ８．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８１５，５５４，１４１．３６ １，７４１，２５３，９７８．１０ ４．２７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３７１，９１０．３１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２，３７２，３７０．４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８０８，１６３．６７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
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３，０７４．４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７７，３８４．２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３，７２０．６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合计 １，６２９，２１２．９６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１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０９．０９ 主要受市场影响，公司主要产品售价上涨
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８６．３４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５０．５７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２．１１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回款大幅增
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４１４．２９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４１４．２９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２１，８１７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宏柏化學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７５，６３０，０３７ ２２．７８ ７５，６３０，０３７ 无

宏柏（亞洲）集團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４，１４４，１８３ １９．３２ ６４，１４４，１８３ 无

南昌龙厚实业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３０，４５２，６５０ ９．１７ ３０，４５２，６５０ 无

新余市宝隆企业管理
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２３，５６８，９５７ ７．１０ ２３，５６８，９５７ 质押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吴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２２，２２９ ６．２１ 无

江西省和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无

胡成发 境内自然人 ５，６２５，００１ １．６９ 无

新余市锦宏科技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５，０４９，３７３ １．５２ 无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 无

周怀国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７６，１６２ ０．９３ 无

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新余市宝隆企业管理
中心 （有限合伙） ２３，５６８，９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５６８，９５７

吴华 ２０，６２２，２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６２２，２２９
江西省和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胡成发 ５，６２５，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２５，００１
新余市锦宏科技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５，０４９，３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４９，３７３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３，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００，０００

周怀国 ３，０７６，１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７６，１６２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
心 （有限合伙 ）－睿亿
投资攀山七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７１７，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１７，７００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
心 （有限合伙 ）－睿亿
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
募投资基金

２，０５８，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８，８８８

梁湘娥 １，５０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７，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宏柏化學与宏柏亞洲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纪金树、林庆松 、杨荣
坤，宏柏化學与宏柏亞洲为一致行动人 ；南昌龙厚和新余宝隆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汪国清 ，南昌
龙厚与新余宝隆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１０名股东及前１０名
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在前１０名无限售股东中，有３名股东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 ，分别为：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 （有
限合伙）－睿亿投资攀山七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０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２，７１７，７００股 ，合计持有２，７１７，７００股；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睿亿
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０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２，
０５８，８８８股，合计持有２，０５８，８８８股；梁湘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１，４７４，５００股，通过投资者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３３，０００股，合计持有１，５０７，５００股。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
编制单位：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５１６，７６１，９７６．１３ ３７０，３２３，５５５．５７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８１，９１３，２７８．０３ ４０１，２７９，４７４．１４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４２１，９６３，７４２．２６ ３５５，８３７，１５１．５２
应收款项融资 １２２，８０７，２５７．２９ ７４，０３１，３１８．６２
预付款项 １１，７３１，４０４．０１ ８，９３０，８５８．７４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１，２０９，１２２．６４ ９８４，６４４．２９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９６，６２０，４６０．７４ ２３２，４１５，３３１．２４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３，９９６，６６７．６８ ２８，５４５，８３６．７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５５７，００３，９０８．７８ １，４７２，３４８，１７０．９１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２，８５７，９６２．２２ ２，９５０，８６３．９５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４５２，９９４，３２１．０１ ４５５，８６１，６９７．２３
在建工程 ２１７，９６８，９４７．０６ １３８，５０８，２９３．３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２，５７９，９７３．９０ ２，７１７，４０９．２１
无形资产 １４６，７８８，９２７．８６ １４７，１９８，３３９．６２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１６２，２０７．７２ ９，０１４，４２１．７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５０４，１０８．１８ ７，４１９，６５５．３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３２，２２３，２６９．２６ ９７，５３２，２９０．７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９７３，０７９，７１７．２１ ８６１，２０２，９７１．１２
资产总计 ２，５３０，０８３，６２５．９９ ２，３３３，５５１，１４２．０３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４３１，８７１，５１３．１３ ３２２，７６８，０７５．３３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１０８，６３８，０７０．７３ １００，５２８，００４．１９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８，５８１，０２９．２７ ７，４５８，２７８．１６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１４６，０１９．１０ ２０，８７７，９０７．７６
应交税费 ４０，３２９，８５０．８２ ３４，２０３，５３５．９４
其他应付款 １４，７１２，８５４．６６ １５，３８３，９０６．７５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５，２５９，５６１．４７ ４，５５９，５６１．４７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９１，０５１．０５ ９４４，９８７．３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１９，６２９，９５０．２３ ５０６，７２４，２５６．９６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４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１，９７２，５１２．０６ ２，０８４，７５７．４６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４３，９４５，１２５．０５ ３９，４７９，０３６．８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０８１，８９７．２９ ８，００９，１１２．６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９４，８９９，５３４．４０ ８５，５７２，９０６．９７
负债合计 ７１４，５２９，４８４．６３ ５９２，２９７，１６３．９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３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８２５，７７２，６５２．１７ ８２５，７７２，６５２．１７
减：库存股 ４４，２９６，６３３．００ －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９１０，５７１．２１ ２，９４１，８８７．７０
专项储备 ４，５１６，０４２．５４ ６，１５４，５６０．８９
盈余公积 ６７，１７４，２７１．９９ ６７，１７４，２７１．９９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６２７，４７７，２３６．４５ ５０７，２１０，６０５．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１，８１５，５５４，１４１．３６ １，７４１，２５３，９７８．１０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１，８１５，５５４，１４１．３６ １，７４１，２５３，９７８．１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２，５３０，０８３，６２５．９９ ２，３３３，５５１，１４２．０３
公司负责人：纪金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杰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杰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２２年１—３月
编制单位：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 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４８４，００４，０４６．４７ ２３１，４８１，５３７．５０
其中：营业收入 ４８４，００４，０４６．４７ ２３１，４８１，５３７．５０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３４０，６５０，３８６．３２ ２１３，８８８，２５３．０１
其中：营业成本 ３０９，０７７，８７２．００ １７８，３８２，９４４．８５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１，８２２，１８９．０５ １，６９４，５４１．０３
销售费用 ６，５８８，６６５．１４ ６，１２７，５６４．６５
管理费用 １１，３０１，７２７．０９ ２１，３１５，９８５．１６
研发费用 ８，２５６，３９５．７４ ９，６２９，７４８．０８
财务费用 ３，６０３，５３７．３０ －３，２６２，５３０．７６
其中：利息费用 ４，４７９，３１７．４８ １７１，５６８．９６
利息收入 １，３２５，８０５．３５ ２，９９６，４９１．２８
加：其他收益 ２，４４９，７５４．６８ １１，３９５，６２７．５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１，８７９，３５９．７８ ２７５，９６２．３２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９２８，８０３．８９ ５４，４００．００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３，３４３，４３０．２１ －４０２，７２８．７８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６２，７２４．１３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１４５，３３０，８７２．４２ ２８，９１６，５４５．６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９６，９２５．５２ ５，３５２．０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３，７６４，６３４．４４ １，３１２，２９７．８５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１４１，７６３，１６３．５０ ２７，６０９，５９９．８０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１，４９６，５３２．４０ ２，８８０，４６５．２５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１２０，２６６，６３１．１０ ２４，７２９，１３４．５５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１．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１２０，２６６，６３１．１０ ２４，７２９，１３４．５５
２．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
列） １２０，２６６，６３１．１０ ２４，７２９，１３４．５５

２．少数股东损益 （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３１，３１６．４９ １２２，１４７．２７
（一）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３１，３１６．４９ １２２，１４７．２７

１．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１）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２）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３）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４）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２．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３１，３１６．４９ １２２，１４７．２７
（１）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２）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３）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４）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５）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６）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３１，３１６．４９ １２２，１４７．２７

（７）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１２０，２３５，３１４．６１ ２４，８５１，２８１．８２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２０，２３５，３１４．６１ ２４，８５１，２８１．８２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３６ ０．０７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３６ ０．０７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０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
利润为：０ 元。

公司负责人：纪金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杰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杰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２２年１—３月
编制单位：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 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３０２，６５４，８７２．２６ ２２５，２９０，１７３．５８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７，６２８，８８０．５１ ９，４９５，０９７．７９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７２５，１２８．４０ ２８，２２８，７９０．４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３０，００８，８８１．１７ ２６３，０１４，０６１．８５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６４，８８４，８３３．７２ １７９，５６３，３９６．１４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４３，４６３，８０１．６２ ３５，６４７，８９９．３５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８，８２０，７２１．５５ ４，３６１，３０５．７８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６，４４１，２１３．６９ １６，６１９，１７０．４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４３，６１０，５７０．５８ ２３６，１９１，７７１．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６，３９８，３１０．５９ ２６，８２２，２９０．１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２，１８６，１０７．０９ ２７５，９６２．３２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４９，６９５，０４０．６３ 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５１，８８１，１４７．７２ ６２，２７５，９６２．３２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１３０，６０７，１８５．０５ ５４，１１７，０６０．７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３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６０，９０７，１８５．０５ １１６，１１７，０６０．７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２６，０３７．３３ －５３，８４１，０９８．４５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７７，３４１，５００．００ ９４，０３９，８８８．０６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２，５７３，１７６．２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８９，９１４，６７６．２１ ９４，０３９，８８８．０６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９９，０１９．１５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３，１９３，９０７．５７ ８４，９２４．５０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４，２３１，３７０．９４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９，４２５，２７８．５１ ７，８８３，９４３．６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４８９，３９７．７０ ８６，１５５，９４４．４１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１７，８２４．１９ －４１２，４３３．１３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５７，７４３，８４６．７７ ５８，７２４，７０２．９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３９，０１８，１２９．３６ ５７０，３７０，２５０．８６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９６，７６１，９７６．１３ ６２９，０９４，９５３．８３

公司负责人：纪金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杰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杰
２０２２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６０５３６６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２－０４８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３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３６，０００．００万元（含本数）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投资银行
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
内，在该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该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具体详情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４７）。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基本情况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６，０００．００万元购买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营业部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５７）。 截止目前，公司赎回了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６，０００．００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８９３，３１０．００元。 同时，公司已经将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利息及理财收益全部归还至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１ 邮储银行－７天通知存
款 ４，５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１．２９ １，０００．００

２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５ －

３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８．５９ －

４ 江苏银行－结构性存
款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９１ －

５ 江苏银行－结构性存
款 ７，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６３．５３ －

６ 中国银行－７天通知存
款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７．２２ －

７ 邮储银行－７天通知存
款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４．１４ １，５００．００

８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 －

９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４．９３ －

１０ 江苏银行－结构性存
款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３ －

１１ 江苏银行－结构性存
款 ６，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８９．３３ —

１２ 江苏银行－结构性存
款 ９，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４９．４１ —

１３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４．９８ —

１４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１２ —

１５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 — —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６ 中国信托银行－结构
性存款 １，５００．００ — —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７ 江苏银行－结构性存
款 ６，０００．００ — — ６，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６，２００．００ ５４，７００．００ ４０４．３３ １１，５０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１９，００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１０．９１
最近１２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 ２．４１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１１，５００．００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２４，５００．００
总理财额度 ３６，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０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５３６６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２－０５１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三号———化工（２０２２年修订）》有关规定，现将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份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份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份

产量（吨 ） 销量（吨 ） 销售金额（万元）

ＨＰ６６９ １，４７５．７７ １，１１８．６３ ３，８１５．４１
ＨＰ１５８９ ２，７９０．８７ ３，３１４．７０ １５，４６０．７４
ＨＰ６６９Ｃ ４，００５．６９ ３，８０３．６８ ８，１２９．１６
气相白炭黑 １，２３２．５５ １，２２０．７０ ３，１４７．６６
合计 ９，５０４．８８ ９，４５７．７０ ３０，５５２．９７

注：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为合并报表层面的统计数据。 以上销售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２１年 １－３ 月

变动幅度
平均售价（元 ／ 吨 ） 平均售价（元 ／ 吨 ）

ＨＰ６６９ ３４，１０８．００ ２０，５０８．２２ ６６．３１％
ＨＰ１５８９ ４６，６４２．９７ ２１，１１８．５７ １２０．８６％
ＨＰ６６９Ｃ ２１，３７１．８４ １２，７６１．２８ ６７．４７％
气相白炭黑 ２５，７８５．６８ １８，１１９．９１ ４２．３１％

注：以上价格为不含税价格。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２０２２ 年 １－３ 月平均
采购价格（元 ／ 吨 ）

２０２１年 １－３ 月平均
采购价格（元 ／ 吨 ）

变动幅度

电煤 ６８０．７３ ４９８．１４ ３６．６５％
硅块 １７，３１２．８６ １１，３４２．１０ ５２．６４％
氯丙烯 １２，７４０．１４ ９，７９６．９５ ３０．０４％
无水乙醇 ７，０７５．２７ ７，２０１．４６ －１．７５％
碳黑 ７，４９９．１１ ６，７４１．０２ １１．２５％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生产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未对公

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５３６６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２－０５２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次授予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 首次授予数量：３６８．３０万股
● 首次授予人数：２０５人
● 首次授予价格：７．０３元 ／ 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授权，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首
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现将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１、２０２２年４月３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２０２２年４月３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公司通过公司ＯＡ系统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以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公司监事会披露
了《公司关于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同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４、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公司召开２０２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５、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１、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３）上市后最近３６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５）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２）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３） 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４）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５）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２０５名激励对象授予３６８．３０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首次授予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２、首次授予数量：３６８．３０万股。
３、首次授予人数：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２０５人，为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

司（含分子公司，下同）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
其他员工。

４、首次授予价格：７．０３元 ／ 股。
５、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Ａ股普通股。
６、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１）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

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６０个月。
（２）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 ， 自相应授予部分登记完成之日起

算，分别为１２个月、２４个月、３６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
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限售期满后，公司
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２４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２４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３６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３６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４８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
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 ，不
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届时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时回购注销。

（３）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２０２２年净利润不低于２．５亿元；或２０２２年营业收入不低于１６亿元；

首次授予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２０２３年净利润不低于３亿元；或２０２３年营业收入不低于２０亿元；

首次授予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２０２４年净利润不低于４亿元；或２０２４年营业收入不低于２５亿元。

注：上述“净利润”指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且以剔除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
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４）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人力资源部将负责组织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负责审核公司绩效考评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并依照审核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Ａ、Ｂ、Ｃ三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

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等级 Ａ
Ｂ

Ｃ
Ｂ１ Ｂ２ Ｂ３

评价分数 Ｓ≥９０ ９０＞Ｓ≥８０ ８０＞Ｓ≥７０ ７０＞Ｓ≥６０ Ｓ＜６０
标准系数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０％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标准系数。
激励对象因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导致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７、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职务
获 授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
股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 技术 （业 务 ）人员
（共２０５人） ３６８．３０ ８１．６１％ １．１１％

预留 ８３．００ １８．３９％ ０．２５％
合计 ４５１．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６％

注：１、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１％。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１０％。 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２０％。

２、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１２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
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
露 本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超过１２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１、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２、本次被授予权益的其他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１）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２）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３） 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４）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
（５）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３、公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

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
监事会同意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为首次授予日，向２０５名激励对象授予３６８．３０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１、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２、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

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３、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

本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４、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５、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员工对实

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为首次授予日，向２０５名激励对象授予３６８．３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６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不包含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六、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１号—股份支付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

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单位成本＝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价格，其中，限制性股票
的公允价值＝授予日收盘价。

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
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 ，该等费用将在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
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经预测算，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２５８５．４７万元，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 ，则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股
份支付费用摊销情况如下：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
元）

２０２２年
（万元）

２０２３年
（万元）

２０２４年
（万元）

２０２５年
（万元）

３６８．３０ ２５８５．４７ １００５．４６ ９９１．１０ ４７４．００ １１４．９１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 、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费用摊销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
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
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 ，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
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约定。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截至报告出具日，宏柏新材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首次

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事项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后续授予
相关事宜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九、备查文件
１、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２、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３、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
４、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５、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６、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